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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有以下特点：
　　(1)涉猎广泛。
丛书案例不仅横跨大陆法和英美法两大法系，而且涉及侵权法、合同法、物权法／财产法、著作权法
、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诸多领域。

　　(2)精心筛选。
丛书的国外案例均直接源于国外法律门户网站、国外法院网站或近年国外最新判例文献，并经过精心
筛选，具有典型意义。

　　(3)详细评析。
丛书对近年中外民商经济法典型案例进行了全面的评析，特别是对国外民商经济法典型案例的评析，
注重联系我国实际，阐述其对我们的启示，提炼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有益的借鉴经验。
丛书国外案例研究的最基本着眼点在于“外为中用”，而不是就案论案。

　　(4)提供示范。
丛书将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各类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一种全新的案例分析研究和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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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赤风，法学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商事法学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7月至9月年在德国马普知识产权及竞争法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为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2005年入选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
曾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竞争法、国际技术转让法、欧盟经济法、德国工业产权法律保护与著作权法
、德国民商法以及比较民商法。
主要研究成果：善意取得中外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精神
损害赔偿制度的划时代变革，《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论侵犯著作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中国版权》，2007年第2期；对DVD事件中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思考，《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2003年第6期；主编《知识产权法》，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5年版；参加“中外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经典案例研究丛书”《中外专利法经典案例》、
《中外商标法经典案例》、《中外著作权法经典案例》、《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典案例》、《中外
反垄断法经典案例》五卷撰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等。
　　冷罗生，法学博士（日本千叶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法学与环境资源法学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任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副庭长；2002年4月就读于日本国立千叶大学法学硕士课程
；2003年4月至2006年3月就读于日本国立千叶大学法学博士课程。
2005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
现为中国环境协会环境法研究会理事，东亚法哲学会员，日本亚洲法学会会员。
研究方向：环境法、诉讼法、比较民商法。
主要研究成果：《日本现代审判制度》（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日本公害诉讼理论
及其案例精评》（专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国逮意客查制④研究》（专著，日本星霎社2007
年）；《医疗法律学》（译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债权各论（下卷四）》（译著，中国法制出
版社2008年）、《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译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值得注
意的几个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2期；防治面源污染的法律措施：日本的经验与我
国的对策，《环境保护》2009年第3期；参加“中外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经典案例研究丛书”《中外专利
法经典案例》、《中外商标法经典案例》、《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典案例》、《中外反垄断法经典
案例》四卷撰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等。
　　袁达松，中山大学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院长助理。
1994年获中山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中山大学经济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
学博士后出站，2008年获清华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联合颁发的法学硕士学位。
主要讲授：经济法学、金融法（双语）、公司法（双语）、证券法、竞争法等本科专业课程和研究生
专题研究课程。
主要研究领域：经济法学总论、金融法学、比较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美国
法研究所研究人员、广东涉外投资法律学会理事、广东省律师协会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
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兼职委员（原任常委会法律顾问）、中山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以及广州
、佛山和珠海等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有著作和论文若干，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数项。
2010年参加“中外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经典案例研究丛书”《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典案例》、《中外
反垄断法经典案例》两卷撰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夏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基本理论、科技法、英美侵权法、比较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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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论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若干法律问题探析》，载《著作权》1996年第4期；论文《欧
盟法的发展：欧盟与各成员国的互动——以统一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制度建立为例》，载《京师
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论文《洋商挂名道契与近代信托制度的实践》，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
第6期；论文《仲裁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的作用》，载《北京仲裁》第60辑；论文《条约制度的
建立对传统法律变迁的影响》，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论文《单一颜色商标注册法律问题初探
》，载《知识产权》2008年第2期；译著《愿景——企业成功的真正原因》，中信出版社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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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未成年人在特定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能力
2.旅游举办人的社会安全义务与精神损害赔偿
3.将与他人商标相同文字注册为域名行为的认定
4.误译或任意解释资料与名誉侵权
5.有过错的国家行为是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是损害补偿责任？

6.驻日美军的侵权行为能否享有审判豁免权？

7.网状污染诉讼中侵权主体的责任认定
8.环境公害诉讼中公共性与受忍限度的判定
9.交通事故中对家务劳动者的损害赔偿
10.尾尽充分警告义务的瑕疵产品侵权责任
11.当隐私遭遇知情权和言论自由
12.致人精神痛苦的故意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13.过失侵权责任中的注意义务标准
14.对严格责任适用范围的限制
15.行政主体侵权行为的认定原则与损害赔偿
16.车辆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与责任
17.船舶污染侵权中的损害赔偿
18.制药企业对药品标签的充分警示责任
19.联邦法律的优先适用及严格产品责任原则
20.人肉搜索与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21.环境侵权行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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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二审法院的见解及其原因　　二审法院也承认该案的若干情况与法律规定相符合，即被告
在事故发生时只有8岁，并在一个与机动车相联系的事故中给原告造成损害。
然而，二审法院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该条款对被告不适用，被告应承担责任。
从二审法院的判决看，这与其对联邦最高普通法院以前相关判决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曾在未成年人以滑板车或自行车撞上一个按规定停放在停车位的机动车并且损
害了该机动车这类案件中对该条款的适用作出解释：“只有在所涉及的案件中，一个典型的对未成年
人过于苟求的情况因机动化交通的特别危险而出现时，按照该条的意义和目的，该条才能适用。
”因为在这类案件中，机动车辆是按规定停放在停车位上，不存在因机动化交通的特别危险而对未成
年人有过于苟求的情况。
因此，该条款在这类案件中不能适用。
但二审法院将这类案件与本案等同起来，所以也得出该条款不能适用的结论。
　　（二）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判决的合理性　　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判决是在详细考察了立法者的意图
并将以前判决情况与本案情况相区分后，才得出结论的。
联邦最高普通法院认为，立法者对《德国民法典》第828条第2款例外规定的设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未成人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他们的跑动和体验的欲望，他们的冲动、情绪上的反应、缺乏专注力
和他们的群体行为，以至于不能作出符合交通规则的行为。
但须注意的是，立法者并不是让侵权责任能力在所有情况下和在所有交通事故中以满10周岁才开始，
而是仅把这种责任能力的提高限制在机动化道路交通和铁路交通中突然出现的损害事件上。
可见，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对第828条第2款的适用作出了准确的解释。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区分争议的案件和那些与按照规定停放在停车位的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案件。
二审法院在列举了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在那些与按照规定停放在停车位上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案件中阐述
的观点后，认为原告按规则而停下的汽车充其量只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并不能产生危险，危险只能从
其行驶的速度中产生。
显然，二审法院将这类案件与本案等同看待。
对此，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强调，争议的案件不能和那些与按照规定停放在停车位的机动车发生碰撞的
案件相比较，在这样的机动车位置其他物体也可以存放，而在流动的交通中它则不能被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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